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98號

原      告  張瑞穠 

訴訟代理人  李郁霆律師

被      告  張思珊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倍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之不動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為姐弟關係，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

土地（下合稱系爭3筆土地，單稱地號土地），原為兩造父

親即訴外人張雨水所有。張雨水因興建農舍、參選村長及原

告生意周轉所需，故將系爭3筆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與

彰化縣福興鄉農會（下稱福興鄉農會），並於民國86年1月1

3日由原告及訴外人陳河村擔任連帶保證人，向福興鄉農會

借款1,515萬元（下稱系爭借款）。嗣張雨水及原告未能依

約還款，而福興鄉農會後由臺灣土地銀行（下稱土地銀行）

合併，土地銀行將系爭借款債權轉讓予新利資產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新利公司），新利公司於95年間向本院聲請實

行抵押權，拍賣系爭3筆土地。原告為避免土地遭拍賣，遂

委託訴外人粘萬進向新利公司議定以800萬元清償系爭借

款，並由原告向粘萬進及訴外人梁慶杉、卓淑娟借款以為清

償。原告因清償而受讓取得新利公司之系爭借款債權，張雨

水乃同意將系爭3筆土地歸為原告所有，並依原告指定將其

中55地號土地登記予原告之女即訴外人張心詠名下。

  ㈡原告其後以23地號土地及5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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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擔保，向有限責任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下稱彰化六

信）借款，以償還對梁慶杉、卓淑娟、粘萬進之債務。然原

告當時信用狀況不佳，無法以自己名義申辦貸款，遂商請被

告以其名義申貸。而當時系爭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張雨水，

原告為使被告安心，遂經張雨水同意，將該2筆土地借名登

記於被告名下。然系爭土地均由原告管理、使用，由原告保

管所有權狀，且辦理抵押貸款及負責清償債務，可見原告為

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

  ㈢原告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

記予其子即訴外人張震銘，其後於112年4月間寄發律師函向

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

借名登記關係業已消滅，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

541條第2項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等規定，擇一

請求被告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等語，並聲明：被告

應將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54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2分之1）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3筆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原告於79年間因

生意周轉所需，要求張雨水協助提供土地抵押貸款，其後便

以張雨水為借款人、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向福興鄉農會借款1,

515萬元，並由張雨水提供系爭3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擔

保。然原告於95年間經商失敗，未能按時還款，導致系爭3

筆土地遭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為避免祖產遭拍賣，兩造之

父母要求原告自行承擔債務，後因兩造及親友合力籌資才暫

時清償債務，使系爭3筆土地免遭拍賣。張雨水因而將系爭

土地贈與被告，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

因原告無力償還上開借款而向被告求助，被告念及手足情

分，始允為借款人向彰化六信申貸，並以系爭土地作為擔

保，用以償還上開籌資周轉之債務，後於101年間又以同樣

方式，向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下稱鹿信合作社）轉貸，

以清償原告對彰化六信之借款債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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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7至179、231至232、26

4、347頁）

  ㈠系爭3筆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

  ㈡張雨水於79年5月4日將其所有23地號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

金額2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福興鄉農會，歷經數次便

更最高限額數額；於83年10月24日變更最高限額為1,560萬

元。

  ㈢張雨水於86年1月13日向福興鄉農會借貸系爭借款，由原告

及陳河村擔任連帶保證人。

  ㈣福興鄉農會由土地銀行合併，土地銀行將系爭借款債權轉讓

予新利公司，新利公司於95年間向本院聲請實行抵押權，拍

賣系爭3筆土地。

  ㈤原告委託粘萬進向新利公司協商還款，新利公司同意以800

萬元清償系爭借款。

  ㈥原告於95年11月21日向梁慶杉借貸100萬元，於同日以其配

偶詹淑惠之土地銀行帳戶，開立160萬元本行支票交付與新

利公司；原告於同年11月27日向卓淑娟借款100萬元，於同

交付現金100萬元與新利公司；原告於同年11月30日向梁慶

杉再借款200萬元，於同日以原告名義匯款190萬元予新利公

司，共計對新利公司清償450萬元。

  ㈦原告向被告借用其在彰化六信開設之帳戶，於95年12月19日

使用詹淑惠之帳戶，匯款180萬元至被告之彰化六信帳戶。

  ㈧新利公司於95年11月30日出具債權讓與證明書，記載將系爭

借款債權（本金1,585萬元）及抵押權轉讓予被告；嗣由被

告向本院執行處撤回強制執行，以上程序實際上由原告辦

理，並繳納相關規費、稅賦及代書費。

  ㈨張雨水於95年11月23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將系爭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將55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之女張心

詠。

  ㈩原告借用被告之名義，向彰化六信貸款950萬元，由原告負

責清償，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嗣原告借用被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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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向鹿信合作社辦理轉貸，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由

原告繼續負責清償債務。

  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現由原告持有。

  被告居住在新北市，系爭土地交由原告耕作使用，且未向原

告要求給付租金。

  原告曾借用被告名義為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

地之登記名義人、借用被告名義申辦支票存款帳戶並開立支

票、原告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係借用被告名義登

記。

  原告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

登記予其子張震銘。

  被告對原告及張震銘提出偽造文書罪之告訴，經臺灣彰化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彰化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288號

為不起訴處分。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人名義

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

名登記之契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要旨參

照），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

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

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主張

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

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

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

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

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其具系爭

土地之管理、處分權限，及兩造達成借名登記合意之要件事

實負舉證責任，且應證明至使法院確信其存在之程度，始足

當之。

  ㈡查系爭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

第一項)。原告主張因其清償新利公司對張雨水之系爭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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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張雨水乃同意將系爭土地歸由其取得云云。然查，原

告係於95年11月30日對新利公司清償系爭借款完畢，經該公

司於同日出具債權讓與證明書予被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三、第五、六、八項）。而張雨水於原告尚未清償借款

完畢前，即於95年11月23日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亦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九項），則原告主張因其清償系

爭借款，張雨水始將系爭土地移由其取得等語，已有時序顛

倒矛盾之情。況據證人張雨水到庭具結證稱：因原告做生意

需要資金，伊乃以土地擔保向福興鄉農會借款，然原告經營

不善，無力繳納貸款，故向他人借款清償。原告借貸款項，

當應自行清償。其後銀行欲拍賣系爭3筆土地，伊擔心原告

會害土地遭拍賣，故將系爭土地過戶與被告，該2筆土地即

屬被告所有。伊欲移轉55地號土地予原告，然原告要求登記

於其女兒名下等語（見本院卷第234至236頁），則證人張雨

水明確證述其將系爭土地贈予被告，實與原告主張張雨水欲

將土地移轉原告取得等語迥異。且張雨水於95年11月23日以

贈與為登記原因，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事實，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一、九項)，益徵張雨水所述其欲贈

與土地予被告，應非虛罔。

  ㈢雖原告主張證人張雨水於105年間即患有重度失智症，其證

詞證明力顯然薄弱不可採信，且張雨水所述具前後矛盾情形

等語。查原告所提張雨水於105年5月30日申請聘僱家庭外籍

看護工用之智能評鑑，固記載「1.近幾年記憶力明顯退

化，....2.對日期、時辰、當下所處地點無概念，...3.沈

默少語，鮮少回應他人的詢問。」（見本院卷第205至206

頁），然上開智能評鑑係醫師於8年前之單一日期為評估，

並非近期所為評鑑，亦非長期診療所得診斷結論，尚難憑此

即認張雨水所為證述，均不足採認。本院衡酌張雨水於本院

審理中，經具結作證，面對法院或兩造訴訟代理人詢問之問

題，多數能理解其意，並流暢應答，所陳亦無明顯矛盾或不

合常理之處，是證人張雨水所為證述內容，應屬真實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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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又主張張雨水前向被告陳稱系爭土地均其所有，與其證

述贈與被告所有一節矛盾云云。惟觀諸被告所提其與張雨水

間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61頁），被告係向張雨水陳稱原

告向其提告，主張其為人頭，系爭土地均為原告所有，並持

貸款資料宣稱買回土地等語。張雨水始回復稱「我從沒講起

土地要給他，從頭至尾，土地都是我的」，可見張雨水乃針

對原告主張其因清償貸款，而自張雨水受讓取得土地一節表

示不滿，而非就其有無贈與土地予被告一事回應，是原告擷

取部分陳述，主張張雨水所為證詞前後矛盾不足採信云云，

係有所誤。

  ㈣原告雖主張其本欲將系爭3筆土地均登記於子女名下，然因

其子女年紀較小，難以申辦貸款，經代書施弘謀建議，將系

爭土地登記於被告名下等語（見本院卷第199、211頁）。然

據證人施弘謀到庭證稱：伊當時有去原告住處，詢問張雨水

要如何辦理土地過戶，然均由原告代答，張雨水並未表示意

見，伊不清楚張雨水辦理土地移轉登記之原因。原告直接拿

被告證件辦理系爭土地過戶，原告並未事先向伊徵詢意見或

討論將土地過戶與何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38至239頁），則

證人施弘謀上開證述內容，除與原告所陳將系爭土地登記於

原告名下之原因不同外，亦無從認定張雨水前有將系爭土地

移由原告取得之意思表示。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張

雨水有贈與或移轉系爭土地與原告之意思合致，是原告主張

張雨水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其所有云云，即無可採。則張

雨水既未同意將系爭土地移由原告取得，原告於95年11月23

日自無從將張雨水所有系爭土地借名登記予被告名下，是原

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云云，為不足

採。

  ㈤原告主張其委託粘萬進與新利公司達成以800萬元清償系爭

借款之協議，並由其向粘萬進、梁慶杉、卓淑娟借款以清償

對新利公司之800萬債權。其後借用被告名義向彰化六信貸

款950萬元，由原告負責清償，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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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嗣借用被告名義，向鹿信合作社辦理轉貸，並以系爭土

地設定抵押權，由原告繼續負責清償債務等情，固為被告所

不爭執（見三、第五、六、十項)。然據證人張雨水上開證

述內容，可知張雨水借貸之系爭借款，乃供原告使用，則原

告陸續向第三人借貸以清償系爭借款，及辦理撤銷系爭3筆

土地強制執行之相關程序，乃與常情無違，不得僅因原告有

清償借款之事實，即認其已取得系爭土地管理處分權限。

  ㈥又原告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彰化縣○○鄉○○○段00000地

號土地所有權人及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之車主，且借用

被告名義申辦支票存款帳戶，並開立支票等事實，雖為被告

所不爭執（見三、第十三項），然僅足認定其等先前具有相

當程度信賴關係存在。惟兩造就其他財產成立借名登記關

係，核與其等就系爭土地有無存在借名登記關係無涉。原告

復主張系爭土地由其使用，且持有土地所有權狀，被告從未

向其請求給付租金等語，固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三、第八、

十一、十二項)。然兩造為姊弟關係，被告數次以自己名

義，代原告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及辦理支票存款帳戶供原

告使用等情，已如前述，可見兩造於本件起訴前感情甚篤，

則被告基於照料胞弟之情感及信任關係，無償提供原告使用

系爭土地，並由原告持有土地所有權狀，以便利請領相關農

業補助，亦無悖於常情之處。況且，證人張雨水並未為移轉

系爭土地與原告之意思表示，業如前述，自不得依上述原告

使用系爭土地等情事，推認原告乃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

人，而謂兩造間存在借名登記關係。

  ㈦原告復主張其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

1，移轉登記予其子張震銘後，被告於106年、108年、110年

3次前往鹿信合作社辦理系爭土地之貸款借據換單時，便已

知悉張震銘為5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卻未為反對表示，可見

系爭土地實際為原告所有云云。然觀諸鹿信合作社辦理系爭

土地借款之同意書及借據所載（見本院卷第275至283頁），

張震銘係於連帶保證人之欄位署名，且除張震銘外，張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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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張心詠亦擔任連帶保證人，是被告自上開書證內容，實無

從判別出張震銘已登記為5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不得以被

告未及時提出反對表示，即謂其非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

人。至被告就原告辦理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

記予張震銘之行為，對原告及張震銘提出偽造文書罪告訴，

固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288號為不起訴處

分（見三、第十五項)。然該案檢察官於刑事案件偵查中，

並傳喚證人張雨水到庭作證，其就證據取捨及法律關係所為

認定，固與本院不同，然檢察官不起訴之處分書，本無拘束

民事訴訟之效力（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意旨參

照），而自不得憑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其與張雨水具移轉系爭土地之

意思合意，且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契約，從而，

原告主張其已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

9條第1項、第541條第2項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

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將23地號土地及5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

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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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98號
原      告  張瑞穠  
訴訟代理人  李郁霆律師
被      告  張思珊  


訴訟代理人  林倍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之不動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為姐弟關係，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3筆土地，單稱地號土地），原為兩造父親即訴外人張雨水所有。張雨水因興建農舍、參選村長及原告生意周轉所需，故將系爭3筆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與彰化縣福興鄉農會（下稱福興鄉農會），並於民國86年1月13日由原告及訴外人陳河村擔任連帶保證人，向福興鄉農會借款1,515萬元（下稱系爭借款）。嗣張雨水及原告未能依約還款，而福興鄉農會後由臺灣土地銀行（下稱土地銀行）合併，土地銀行將系爭借款債權轉讓予新利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利公司），新利公司於95年間向本院聲請實行抵押權，拍賣系爭3筆土地。原告為避免土地遭拍賣，遂委託訴外人粘萬進向新利公司議定以800萬元清償系爭借款，並由原告向粘萬進及訴外人梁慶杉、卓淑娟借款以為清償。原告因清償而受讓取得新利公司之系爭借款債權，張雨水乃同意將系爭3筆土地歸為原告所有，並依原告指定將其中55地號土地登記予原告之女即訴外人張心詠名下。
  ㈡原告其後以23地號土地及5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 作為擔保，向有限責任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下稱彰化六信）借款，以償還對梁慶杉、卓淑娟、粘萬進之債務。然原告當時信用狀況不佳，無法以自己名義申辦貸款，遂商請被告以其名義申貸。而當時系爭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張雨水，原告為使被告安心，遂經張雨水同意，將該2筆土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然系爭土地均由原告管理、使用，由原告保管所有權狀，且辦理抵押貸款及負責清償債務，可見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
  ㈢原告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子即訴外人張震銘，其後於112年4月間寄發律師函向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業已消滅，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41條第2項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54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分之1）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3筆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原告於79年間因生意周轉所需，要求張雨水協助提供土地抵押貸款，其後便以張雨水為借款人、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向福興鄉農會借款1,515萬元，並由張雨水提供系爭3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擔保。然原告於95年間經商失敗，未能按時還款，導致系爭3筆土地遭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為避免祖產遭拍賣，兩造之父母要求原告自行承擔債務，後因兩造及親友合力籌資才暫時清償債務，使系爭3筆土地免遭拍賣。張雨水因而將系爭土地贈與被告，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因原告無力償還上開借款而向被告求助，被告念及手足情分，始允為借款人向彰化六信申貸，並以系爭土地作為擔保，用以償還上開籌資周轉之債務，後於101年間又以同樣方式，向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下稱鹿信合作社）轉貸，以清償原告對彰化六信之借款債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7至179、231至232、264、347頁）
  ㈠系爭3筆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
  ㈡張雨水於79年5月4日將其所有23地號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福興鄉農會，歷經數次便更最高限額數額；於83年10月24日變更最高限額為1,560萬元。
  ㈢張雨水於86年1月13日向福興鄉農會借貸系爭借款，由原告及陳河村擔任連帶保證人。
  ㈣福興鄉農會由土地銀行合併，土地銀行將系爭借款債權轉讓予新利公司，新利公司於95年間向本院聲請實行抵押權，拍賣系爭3筆土地。
  ㈤原告委託粘萬進向新利公司協商還款，新利公司同意以800萬元清償系爭借款。
  ㈥原告於95年11月21日向梁慶杉借貸100萬元，於同日以其配偶詹淑惠之土地銀行帳戶，開立160萬元本行支票交付與新利公司；原告於同年11月27日向卓淑娟借款100萬元，於同交付現金100萬元與新利公司；原告於同年11月30日向梁慶杉再借款200萬元，於同日以原告名義匯款190萬元予新利公司，共計對新利公司清償450萬元。
  ㈦原告向被告借用其在彰化六信開設之帳戶，於95年12月19日使用詹淑惠之帳戶，匯款180萬元至被告之彰化六信帳戶。
  ㈧新利公司於95年11月30日出具債權讓與證明書，記載將系爭借款債權（本金1,585萬元）及抵押權轉讓予被告；嗣由被告向本院執行處撤回強制執行，以上程序實際上由原告辦理，並繳納相關規費、稅賦及代書費。
  ㈨張雨水於95年11月23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將55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之女張心詠。
  ㈩原告借用被告之名義，向彰化六信貸款950萬元，由原告負責清償，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嗣原告借用被告名義，向鹿信合作社辦理轉貸，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由原告繼續負責清償債務。
  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現由原告持有。
  被告居住在新北市，系爭土地交由原告耕作使用，且未向原告要求給付租金。
  原告曾借用被告名義為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之登記名義人、借用被告名義申辦支票存款帳戶並開立支票、原告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係借用被告名義登記。
  原告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子張震銘。
  被告對原告及張震銘提出偽造文書罪之告訴，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彰化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288號為不起訴處分。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要旨參照），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主張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其具系爭土地之管理、處分權限，及兩造達成借名登記合意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且應證明至使法院確信其存在之程度，始足當之。
  ㈡查系爭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一項)。原告主張因其清償新利公司對張雨水之系爭借款債權，張雨水乃同意將系爭土地歸由其取得云云。然查，原告係於95年11月30日對新利公司清償系爭借款完畢，經該公司於同日出具債權讓與證明書予被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五、六、八項）。而張雨水於原告尚未清償借款完畢前，即於95年11月23日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九項），則原告主張因其清償系爭借款，張雨水始將系爭土地移由其取得等語，已有時序顛倒矛盾之情。況據證人張雨水到庭具結證稱：因原告做生意需要資金，伊乃以土地擔保向福興鄉農會借款，然原告經營不善，無力繳納貸款，故向他人借款清償。原告借貸款項，當應自行清償。其後銀行欲拍賣系爭3筆土地，伊擔心原告會害土地遭拍賣，故將系爭土地過戶與被告，該2筆土地即屬被告所有。伊欲移轉55地號土地予原告，然原告要求登記於其女兒名下等語（見本院卷第234至236頁），則證人張雨水明確證述其將系爭土地贈予被告，實與原告主張張雨水欲將土地移轉原告取得等語迥異。且張雨水於95年11月23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一、九項)，益徵張雨水所述其欲贈與土地予被告，應非虛罔。
  ㈢雖原告主張證人張雨水於105年間即患有重度失智症，其證詞證明力顯然薄弱不可採信，且張雨水所述具前後矛盾情形等語。查原告所提張雨水於105年5月30日申請聘僱家庭外籍看護工用之智能評鑑，固記載「1.近幾年記憶力明顯退化，....2.對日期、時辰、當下所處地點無概念，...3.沈默少語，鮮少回應他人的詢問。」（見本院卷第205至206頁），然上開智能評鑑係醫師於8年前之單一日期為評估，並非近期所為評鑑，亦非長期診療所得診斷結論，尚難憑此即認張雨水所為證述，均不足採認。本院衡酌張雨水於本院審理中，經具結作證，面對法院或兩造訴訟代理人詢問之問題，多數能理解其意，並流暢應答，所陳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處，是證人張雨水所為證述內容，應屬真實可採。原告又主張張雨水前向被告陳稱系爭土地均其所有，與其證述贈與被告所有一節矛盾云云。惟觀諸被告所提其與張雨水間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61頁），被告係向張雨水陳稱原告向其提告，主張其為人頭，系爭土地均為原告所有，並持貸款資料宣稱買回土地等語。張雨水始回復稱「我從沒講起土地要給他，從頭至尾，土地都是我的」，可見張雨水乃針對原告主張其因清償貸款，而自張雨水受讓取得土地一節表示不滿，而非就其有無贈與土地予被告一事回應，是原告擷取部分陳述，主張張雨水所為證詞前後矛盾不足採信云云，係有所誤。
  ㈣原告雖主張其本欲將系爭3筆土地均登記於子女名下，然因其子女年紀較小，難以申辦貸款，經代書施弘謀建議，將系爭土地登記於被告名下等語（見本院卷第199、211頁）。然據證人施弘謀到庭證稱：伊當時有去原告住處，詢問張雨水要如何辦理土地過戶，然均由原告代答，張雨水並未表示意見，伊不清楚張雨水辦理土地移轉登記之原因。原告直接拿被告證件辦理系爭土地過戶，原告並未事先向伊徵詢意見或討論將土地過戶與何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38至239頁），則證人施弘謀上開證述內容，除與原告所陳將系爭土地登記於原告名下之原因不同外，亦無從認定張雨水前有將系爭土地移由原告取得之意思表示。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張雨水有贈與或移轉系爭土地與原告之意思合致，是原告主張張雨水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其所有云云，即無可採。則張雨水既未同意將系爭土地移由原告取得，原告於95年11月23日自無從將張雨水所有系爭土地借名登記予被告名下，是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云云，為不足採。
  ㈤原告主張其委託粘萬進與新利公司達成以800萬元清償系爭借款之協議，並由其向粘萬進、梁慶杉、卓淑娟借款以清償對新利公司之800萬債權。其後借用被告名義向彰化六信貸款950萬元，由原告負責清償，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嗣借用被告名義，向鹿信合作社辦理轉貸，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由原告繼續負責清償債務等情，固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三、第五、六、十項)。然據證人張雨水上開證述內容，可知張雨水借貸之系爭借款，乃供原告使用，則原告陸續向第三人借貸以清償系爭借款，及辦理撤銷系爭3筆土地強制執行之相關程序，乃與常情無違，不得僅因原告有清償借款之事實，即認其已取得系爭土地管理處分權限。
  ㈥又原告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之車主，且借用被告名義申辦支票存款帳戶，並開立支票等事實，雖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三、第十三項），然僅足認定其等先前具有相當程度信賴關係存在。惟兩造就其他財產成立借名登記關係，核與其等就系爭土地有無存在借名登記關係無涉。原告復主張系爭土地由其使用，且持有土地所有權狀，被告從未向其請求給付租金等語，固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三、第八、十一、十二項)。然兩造為姊弟關係，被告數次以自己名義，代原告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及辦理支票存款帳戶供原告使用等情，已如前述，可見兩造於本件起訴前感情甚篤，則被告基於照料胞弟之情感及信任關係，無償提供原告使用系爭土地，並由原告持有土地所有權狀，以便利請領相關農業補助，亦無悖於常情之處。況且，證人張雨水並未為移轉系爭土地與原告之意思表示，業如前述，自不得依上述原告使用系爭土地等情事，推認原告乃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而謂兩造間存在借名登記關係。
  ㈦原告復主張其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子張震銘後，被告於106年、108年、110年3次前往鹿信合作社辦理系爭土地之貸款借據換單時，便已知悉張震銘為5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卻未為反對表示，可見系爭土地實際為原告所有云云。然觀諸鹿信合作社辦理系爭土地借款之同意書及借據所載（見本院卷第275至283頁），張震銘係於連帶保證人之欄位署名，且除張震銘外，張雨水與張心詠亦擔任連帶保證人，是被告自上開書證內容，實無從判別出張震銘已登記為5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不得以被告未及時提出反對表示，即謂其非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至被告就原告辦理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張震銘之行為，對原告及張震銘提出偽造文書罪告訴，固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288號為不起訴處分（見三、第十五項)。然該案檢察官於刑事案件偵查中，並傳喚證人張雨水到庭作證，其就證據取捨及法律關係所為認定，固與本院不同，然檢察官不起訴之處分書，本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自不得憑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其與張雨水具移轉系爭土地之意思合意，且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契約，從而，原告主張其已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41條第2項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將23地號土地及5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98號
原      告  張瑞穠  
訴訟代理人  李郁霆律師
被      告  張思珊  

訴訟代理人  林倍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之不動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
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為姐弟關係，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
    下合稱系爭3筆土地，單稱地號土地），原為兩造父親即訴
    外人張雨水所有。張雨水因興建農舍、參選村長及原告生意
    周轉所需，故將系爭3筆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與彰化縣
    福興鄉農會（下稱福興鄉農會），並於民國86年1月13日由
    原告及訴外人陳河村擔任連帶保證人，向福興鄉農會借款1,
    515萬元（下稱系爭借款）。嗣張雨水及原告未能依約還款
    ，而福興鄉農會後由臺灣土地銀行（下稱土地銀行）合併，
    土地銀行將系爭借款債權轉讓予新利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新利公司），新利公司於95年間向本院聲請實行抵押
    權，拍賣系爭3筆土地。原告為避免土地遭拍賣，遂委託訴
    外人粘萬進向新利公司議定以800萬元清償系爭借款，並由
    原告向粘萬進及訴外人梁慶杉、卓淑娟借款以為清償。原告
    因清償而受讓取得新利公司之系爭借款債權，張雨水乃同意
    將系爭3筆土地歸為原告所有，並依原告指定將其中55地號
    土地登記予原告之女即訴外人張心詠名下。
  ㈡原告其後以23地號土地及5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 作
    為擔保，向有限責任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下稱彰化六信）
    借款，以償還對梁慶杉、卓淑娟、粘萬進之債務。然原告當
    時信用狀況不佳，無法以自己名義申辦貸款，遂商請被告以
    其名義申貸。而當時系爭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張雨水，原告
    為使被告安心，遂經張雨水同意，將該2筆土地借名登記於
    被告名下。然系爭土地均由原告管理、使用，由原告保管所
    有權狀，且辦理抵押貸款及負責清償債務，可見原告為系爭
    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
  ㈢原告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
    記予其子即訴外人張震銘，其後於112年4月間寄發律師函向
    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
    借名登記關係業已消滅，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
    541條第2項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等規定，擇一
    請求被告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等語，並聲明：被告
    應將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54地號土地（權利範圍
    2分之1）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3筆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原告於79年間因
    生意周轉所需，要求張雨水協助提供土地抵押貸款，其後便
    以張雨水為借款人、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向福興鄉農會借款1,
    515萬元，並由張雨水提供系爭3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擔保
    。然原告於95年間經商失敗，未能按時還款，導致系爭3筆
    土地遭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為避免祖產遭拍賣，兩造之父
    母要求原告自行承擔債務，後因兩造及親友合力籌資才暫時
    清償債務，使系爭3筆土地免遭拍賣。張雨水因而將系爭土
    地贈與被告，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因
    原告無力償還上開借款而向被告求助，被告念及手足情分，
    始允為借款人向彰化六信申貸，並以系爭土地作為擔保，用
    以償還上開籌資周轉之債務，後於101年間又以同樣方式，
    向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下稱鹿信合作社）轉貸，以清償
    原告對彰化六信之借款債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
    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7至179、231至232、264
    、347頁）
  ㈠系爭3筆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
  ㈡張雨水於79年5月4日將其所有23地號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
    金額2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福興鄉農會，歷經數次便
    更最高限額數額；於83年10月24日變更最高限額為1,560萬
    元。
  ㈢張雨水於86年1月13日向福興鄉農會借貸系爭借款，由原告及
    陳河村擔任連帶保證人。
  ㈣福興鄉農會由土地銀行合併，土地銀行將系爭借款債權轉讓
    予新利公司，新利公司於95年間向本院聲請實行抵押權，拍
    賣系爭3筆土地。
  ㈤原告委託粘萬進向新利公司協商還款，新利公司同意以800萬
    元清償系爭借款。
  ㈥原告於95年11月21日向梁慶杉借貸100萬元，於同日以其配偶
    詹淑惠之土地銀行帳戶，開立160萬元本行支票交付與新利
    公司；原告於同年11月27日向卓淑娟借款100萬元，於同交
    付現金100萬元與新利公司；原告於同年11月30日向梁慶杉
    再借款200萬元，於同日以原告名義匯款190萬元予新利公司
    ，共計對新利公司清償450萬元。
  ㈦原告向被告借用其在彰化六信開設之帳戶，於95年12月19日
    使用詹淑惠之帳戶，匯款180萬元至被告之彰化六信帳戶。
  ㈧新利公司於95年11月30日出具債權讓與證明書，記載將系爭
    借款債權（本金1,585萬元）及抵押權轉讓予被告；嗣由被
    告向本院執行處撤回強制執行，以上程序實際上由原告辦理
    ，並繳納相關規費、稅賦及代書費。
  ㈨張雨水於95年11月23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將系爭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將55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之女張心
    詠。
  ㈩原告借用被告之名義，向彰化六信貸款950萬元，由原告負責
    清償，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嗣原告借用被告名義
    ，向鹿信合作社辦理轉貸，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由原
    告繼續負責清償債務。
  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現由原告持有。
  被告居住在新北市，系爭土地交由原告耕作使用，且未向原
    告要求給付租金。
  原告曾借用被告名義為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之登
    記名義人、借用被告名義申辦支票存款帳戶並開立支票、原
    告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係借用被告名義登記。
  原告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
    登記予其子張震銘。
  被告對原告及張震銘提出偽造文書罪之告訴，經臺灣彰化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彰化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288號
    為不起訴處分。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人名義
    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
    名登記之契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要旨參
    照），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
    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
    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主張
    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
    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
    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
    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
    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其具系爭
    土地之管理、處分權限，及兩造達成借名登記合意之要件事
    實負舉證責任，且應證明至使法院確信其存在之程度，始足
    當之。
  ㈡查系爭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
    第一項)。原告主張因其清償新利公司對張雨水之系爭借款
    債權，張雨水乃同意將系爭土地歸由其取得云云。然查，原
    告係於95年11月30日對新利公司清償系爭借款完畢，經該公
    司於同日出具債權讓與證明書予被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
    （見三、第五、六、八項）。而張雨水於原告尚未清償借款
    完畢前，即於95年11月23日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亦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九項），則原告主張因其清償系
    爭借款，張雨水始將系爭土地移由其取得等語，已有時序顛
    倒矛盾之情。況據證人張雨水到庭具結證稱：因原告做生意
    需要資金，伊乃以土地擔保向福興鄉農會借款，然原告經營
    不善，無力繳納貸款，故向他人借款清償。原告借貸款項，
    當應自行清償。其後銀行欲拍賣系爭3筆土地，伊擔心原告
    會害土地遭拍賣，故將系爭土地過戶與被告，該2筆土地即
    屬被告所有。伊欲移轉55地號土地予原告，然原告要求登記
    於其女兒名下等語（見本院卷第234至236頁），則證人張雨
    水明確證述其將系爭土地贈予被告，實與原告主張張雨水欲
    將土地移轉原告取得等語迥異。且張雨水於95年11月23日以
    贈與為登記原因，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事實，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一、九項)，益徵張雨水所述其欲贈
    與土地予被告，應非虛罔。
  ㈢雖原告主張證人張雨水於105年間即患有重度失智症，其證詞
    證明力顯然薄弱不可採信，且張雨水所述具前後矛盾情形等
    語。查原告所提張雨水於105年5月30日申請聘僱家庭外籍看
    護工用之智能評鑑，固記載「1.近幾年記憶力明顯退化，..
    ..2.對日期、時辰、當下所處地點無概念，...3.沈默少語
    ，鮮少回應他人的詢問。」（見本院卷第205至206頁），然
    上開智能評鑑係醫師於8年前之單一日期為評估，並非近期
    所為評鑑，亦非長期診療所得診斷結論，尚難憑此即認張雨
    水所為證述，均不足採認。本院衡酌張雨水於本院審理中，
    經具結作證，面對法院或兩造訴訟代理人詢問之問題，多數
    能理解其意，並流暢應答，所陳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
    處，是證人張雨水所為證述內容，應屬真實可採。原告又主
    張張雨水前向被告陳稱系爭土地均其所有，與其證述贈與被
    告所有一節矛盾云云。惟觀諸被告所提其與張雨水間對話內
    容（見本院卷第161頁），被告係向張雨水陳稱原告向其提
    告，主張其為人頭，系爭土地均為原告所有，並持貸款資料
    宣稱買回土地等語。張雨水始回復稱「我從沒講起土地要給
    他，從頭至尾，土地都是我的」，可見張雨水乃針對原告主
    張其因清償貸款，而自張雨水受讓取得土地一節表示不滿，
    而非就其有無贈與土地予被告一事回應，是原告擷取部分陳
    述，主張張雨水所為證詞前後矛盾不足採信云云，係有所誤
    。
  ㈣原告雖主張其本欲將系爭3筆土地均登記於子女名下，然因其
    子女年紀較小，難以申辦貸款，經代書施弘謀建議，將系爭
    土地登記於被告名下等語（見本院卷第199、211頁）。然據
    證人施弘謀到庭證稱：伊當時有去原告住處，詢問張雨水要
    如何辦理土地過戶，然均由原告代答，張雨水並未表示意見
    ，伊不清楚張雨水辦理土地移轉登記之原因。原告直接拿被
    告證件辦理系爭土地過戶，原告並未事先向伊徵詢意見或討
    論將土地過戶與何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38至239頁），則證
    人施弘謀上開證述內容，除與原告所陳將系爭土地登記於原
    告名下之原因不同外，亦無從認定張雨水前有將系爭土地移
    由原告取得之意思表示。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張雨
    水有贈與或移轉系爭土地與原告之意思合致，是原告主張張
    雨水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其所有云云，即無可採。則張雨
    水既未同意將系爭土地移由原告取得，原告於95年11月23日
    自無從將張雨水所有系爭土地借名登記予被告名下，是原告
    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云云，為不足採。
  ㈤原告主張其委託粘萬進與新利公司達成以800萬元清償系爭借
    款之協議，並由其向粘萬進、梁慶杉、卓淑娟借款以清償對
    新利公司之800萬債權。其後借用被告名義向彰化六信貸款9
    50萬元，由原告負責清償，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
    嗣借用被告名義，向鹿信合作社辦理轉貸，並以系爭土地設
    定抵押權，由原告繼續負責清償債務等情，固為被告所不爭
    執（見三、第五、六、十項)。然據證人張雨水上開證述內
    容，可知張雨水借貸之系爭借款，乃供原告使用，則原告陸
    續向第三人借貸以清償系爭借款，及辦理撤銷系爭3筆土地
    強制執行之相關程序，乃與常情無違，不得僅因原告有清償
    借款之事實，即認其已取得系爭土地管理處分權限。
  ㈥又原告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
    所有權人及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之車主，且借用被告名
    義申辦支票存款帳戶，並開立支票等事實，雖為被告所不爭
    執（見三、第十三項），然僅足認定其等先前具有相當程度
    信賴關係存在。惟兩造就其他財產成立借名登記關係，核與
    其等就系爭土地有無存在借名登記關係無涉。原告復主張系
    爭土地由其使用，且持有土地所有權狀，被告從未向其請求
    給付租金等語，固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三、第八、十一、十
    二項)。然兩造為姊弟關係，被告數次以自己名義，代原告
    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及辦理支票存款帳戶供原告使用等情
    ，已如前述，可見兩造於本件起訴前感情甚篤，則被告基於
    照料胞弟之情感及信任關係，無償提供原告使用系爭土地，
    並由原告持有土地所有權狀，以便利請領相關農業補助，亦
    無悖於常情之處。況且，證人張雨水並未為移轉系爭土地與
    原告之意思表示，業如前述，自不得依上述原告使用系爭土
    地等情事，推認原告乃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而謂兩造
    間存在借名登記關係。
  ㈦原告復主張其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
    ，移轉登記予其子張震銘後，被告於106年、108年、110年3
    次前往鹿信合作社辦理系爭土地之貸款借據換單時，便已知
    悉張震銘為5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卻未為反對表示，可見系
    爭土地實際為原告所有云云。然觀諸鹿信合作社辦理系爭土
    地借款之同意書及借據所載（見本院卷第275至283頁），張
    震銘係於連帶保證人之欄位署名，且除張震銘外，張雨水與
    張心詠亦擔任連帶保證人，是被告自上開書證內容，實無從
    判別出張震銘已登記為5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不得以被告
    未及時提出反對表示，即謂其非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
    至被告就原告辦理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
    張震銘之行為，對原告及張震銘提出偽造文書罪告訴，固經
    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288號為不起訴處分（
    見三、第十五項)。然該案檢察官於刑事案件偵查中，並傳
    喚證人張雨水到庭作證，其就證據取捨及法律關係所為認定
    ，固與本院不同，然檢察官不起訴之處分書，本無拘束民事
    訴訟之效力（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自不得憑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其與張雨水具移轉系爭土地之
    意思合意，且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契約，從而，
    原告主張其已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
    9條第1項、第541條第2項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
    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將23地號土地及5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
    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98號
原      告  張瑞穠  
訴訟代理人  李郁霆律師
被      告  張思珊  

訴訟代理人  林倍志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借名登記之不動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
  ㈠兩造為姐弟關係，坐落彰化縣○○鄉○○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3筆土地，單稱地號土地），原為兩造父親即訴外人張雨水所有。張雨水因興建農舍、參選村長及原告生意周轉所需，故將系爭3筆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與彰化縣福興鄉農會（下稱福興鄉農會），並於民國86年1月13日由原告及訴外人陳河村擔任連帶保證人，向福興鄉農會借款1,515萬元（下稱系爭借款）。嗣張雨水及原告未能依約還款，而福興鄉農會後由臺灣土地銀行（下稱土地銀行）合併，土地銀行將系爭借款債權轉讓予新利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利公司），新利公司於95年間向本院聲請實行抵押權，拍賣系爭3筆土地。原告為避免土地遭拍賣，遂委託訴外人粘萬進向新利公司議定以800萬元清償系爭借款，並由原告向粘萬進及訴外人梁慶杉、卓淑娟借款以為清償。原告因清償而受讓取得新利公司之系爭借款債權，張雨水乃同意將系爭3筆土地歸為原告所有，並依原告指定將其中55地號土地登記予原告之女即訴外人張心詠名下。
  ㈡原告其後以23地號土地及54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 作為擔保，向有限責任彰化第六信用合作社（下稱彰化六信）借款，以償還對梁慶杉、卓淑娟、粘萬進之債務。然原告當時信用狀況不佳，無法以自己名義申辦貸款，遂商請被告以其名義申貸。而當時系爭土地登記所有權人為張雨水，原告為使被告安心，遂經張雨水同意，將該2筆土地借名登記於被告名下。然系爭土地均由原告管理、使用，由原告保管所有權狀，且辦理抵押貸款及負責清償債務，可見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
  ㈢原告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子即訴外人張震銘，其後於112年4月間寄發律師函向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關係業已消滅，爰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41條第2項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將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23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54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分之1）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系爭3筆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原告於79年間因生意周轉所需，要求張雨水協助提供土地抵押貸款，其後便以張雨水為借款人、原告為連帶保證人向福興鄉農會借款1,515萬元，並由張雨水提供系爭3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作為擔保。然原告於95年間經商失敗，未能按時還款，導致系爭3筆土地遭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為避免祖產遭拍賣，兩造之父母要求原告自行承擔債務，後因兩造及親友合力籌資才暫時清償債務，使系爭3筆土地免遭拍賣。張雨水因而將系爭土地贈與被告，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並無借名登記契約存在。因原告無力償還上開借款而向被告求助，被告念及手足情分，始允為借款人向彰化六信申貸，並以系爭土地作為擔保，用以償還上開籌資周轉之債務，後於101年間又以同樣方式，向彰化縣鹿港信用合作社（下稱鹿信合作社）轉貸，以清償原告對彰化六信之借款債務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77至179、231至232、264、347頁）
  ㈠系爭3筆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
  ㈡張雨水於79年5月4日將其所有23地號土地，設定擔保債權總金額24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予福興鄉農會，歷經數次便更最高限額數額；於83年10月24日變更最高限額為1,560萬元。
  ㈢張雨水於86年1月13日向福興鄉農會借貸系爭借款，由原告及陳河村擔任連帶保證人。
  ㈣福興鄉農會由土地銀行合併，土地銀行將系爭借款債權轉讓予新利公司，新利公司於95年間向本院聲請實行抵押權，拍賣系爭3筆土地。
  ㈤原告委託粘萬進向新利公司協商還款，新利公司同意以800萬元清償系爭借款。
  ㈥原告於95年11月21日向梁慶杉借貸100萬元，於同日以其配偶詹淑惠之土地銀行帳戶，開立160萬元本行支票交付與新利公司；原告於同年11月27日向卓淑娟借款100萬元，於同交付現金100萬元與新利公司；原告於同年11月30日向梁慶杉再借款200萬元，於同日以原告名義匯款190萬元予新利公司，共計對新利公司清償450萬元。
  ㈦原告向被告借用其在彰化六信開設之帳戶，於95年12月19日使用詹淑惠之帳戶，匯款180萬元至被告之彰化六信帳戶。
  ㈧新利公司於95年11月30日出具債權讓與證明書，記載將系爭借款債權（本金1,585萬元）及抵押權轉讓予被告；嗣由被告向本院執行處撤回強制執行，以上程序實際上由原告辦理，並繳納相關規費、稅賦及代書費。
  ㈨張雨水於95年11月23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將55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之女張心詠。
  ㈩原告借用被告之名義，向彰化六信貸款950萬元，由原告負責清償，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嗣原告借用被告名義，向鹿信合作社辦理轉貸，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由原告繼續負責清償債務。
  系爭土地所有權狀現由原告持有。
  被告居住在新北市，系爭土地交由原告耕作使用，且未向原告要求給付租金。
  原告曾借用被告名義為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之登記名義人、借用被告名義申辦支票存款帳戶並開立支票、原告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係借用被告名義登記。
  原告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子張震銘。
  被告對原告及張震銘提出偽造文書罪之告訴，經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下稱彰化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288號為不起訴處分。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人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662號判決要旨參照），出名人與借名者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又主張法律關係存在之當事人，須就該法律關係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負舉證之責任。主張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被告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自應由原告就其具系爭土地之管理、處分權限，及兩造達成借名登記合意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且應證明至使法院確信其存在之程度，始足當之。
  ㈡查系爭土地原為張雨水所有一節，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一項)。原告主張因其清償新利公司對張雨水之系爭借款債權，張雨水乃同意將系爭土地歸由其取得云云。然查，原告係於95年11月30日對新利公司清償系爭借款完畢，經該公司於同日出具債權讓與證明書予被告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五、六、八項）。而張雨水於原告尚未清償借款完畢前，即於95年11月23日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九項），則原告主張因其清償系爭借款，張雨水始將系爭土地移由其取得等語，已有時序顛倒矛盾之情。況據證人張雨水到庭具結證稱：因原告做生意需要資金，伊乃以土地擔保向福興鄉農會借款，然原告經營不善，無力繳納貸款，故向他人借款清償。原告借貸款項，當應自行清償。其後銀行欲拍賣系爭3筆土地，伊擔心原告會害土地遭拍賣，故將系爭土地過戶與被告，該2筆土地即屬被告所有。伊欲移轉55地號土地予原告，然原告要求登記於其女兒名下等語（見本院卷第234至236頁），則證人張雨水明確證述其將系爭土地贈予被告，實與原告主張張雨水欲將土地移轉原告取得等語迥異。且張雨水於95年11月23日以贈與為登記原因，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三、第一、九項)，益徵張雨水所述其欲贈與土地予被告，應非虛罔。
  ㈢雖原告主張證人張雨水於105年間即患有重度失智症，其證詞證明力顯然薄弱不可採信，且張雨水所述具前後矛盾情形等語。查原告所提張雨水於105年5月30日申請聘僱家庭外籍看護工用之智能評鑑，固記載「1.近幾年記憶力明顯退化，....2.對日期、時辰、當下所處地點無概念，...3.沈默少語，鮮少回應他人的詢問。」（見本院卷第205至206頁），然上開智能評鑑係醫師於8年前之單一日期為評估，並非近期所為評鑑，亦非長期診療所得診斷結論，尚難憑此即認張雨水所為證述，均不足採認。本院衡酌張雨水於本院審理中，經具結作證，面對法院或兩造訴訟代理人詢問之問題，多數能理解其意，並流暢應答，所陳亦無明顯矛盾或不合常理之處，是證人張雨水所為證述內容，應屬真實可採。原告又主張張雨水前向被告陳稱系爭土地均其所有，與其證述贈與被告所有一節矛盾云云。惟觀諸被告所提其與張雨水間對話內容（見本院卷第161頁），被告係向張雨水陳稱原告向其提告，主張其為人頭，系爭土地均為原告所有，並持貸款資料宣稱買回土地等語。張雨水始回復稱「我從沒講起土地要給他，從頭至尾，土地都是我的」，可見張雨水乃針對原告主張其因清償貸款，而自張雨水受讓取得土地一節表示不滿，而非就其有無贈與土地予被告一事回應，是原告擷取部分陳述，主張張雨水所為證詞前後矛盾不足採信云云，係有所誤。
  ㈣原告雖主張其本欲將系爭3筆土地均登記於子女名下，然因其子女年紀較小，難以申辦貸款，經代書施弘謀建議，將系爭土地登記於被告名下等語（見本院卷第199、211頁）。然據證人施弘謀到庭證稱：伊當時有去原告住處，詢問張雨水要如何辦理土地過戶，然均由原告代答，張雨水並未表示意見，伊不清楚張雨水辦理土地移轉登記之原因。原告直接拿被告證件辦理系爭土地過戶，原告並未事先向伊徵詢意見或討論將土地過戶與何人等語（見本院卷第238至239頁），則證人施弘謀上開證述內容，除與原告所陳將系爭土地登記於原告名下之原因不同外，亦無從認定張雨水前有將系爭土地移由原告取得之意思表示。原告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張雨水有贈與或移轉系爭土地與原告之意思合致，是原告主張張雨水同意將系爭土地移轉為其所有云云，即無可採。則張雨水既未同意將系爭土地移由原告取得，原告於95年11月23日自無從將張雨水所有系爭土地借名登記予被告名下，是原告主張兩造間就系爭土地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云云，為不足採。
  ㈤原告主張其委託粘萬進與新利公司達成以800萬元清償系爭借款之協議，並由其向粘萬進、梁慶杉、卓淑娟借款以清償對新利公司之800萬債權。其後借用被告名義向彰化六信貸款950萬元，由原告負責清償，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嗣借用被告名義，向鹿信合作社辦理轉貸，並以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由原告繼續負責清償債務等情，固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三、第五、六、十項)。然據證人張雨水上開證述內容，可知張雨水借貸之系爭借款，乃供原告使用，則原告陸續向第三人借貸以清償系爭借款，及辦理撤銷系爭3筆土地強制執行之相關程序，乃與常情無違，不得僅因原告有清償借款之事實，即認其已取得系爭土地管理處分權限。
  ㈥又原告借用被告名義登記為彰化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及車牌號碼0000-00號車輛之車主，且借用被告名義申辦支票存款帳戶，並開立支票等事實，雖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三、第十三項），然僅足認定其等先前具有相當程度信賴關係存在。惟兩造就其他財產成立借名登記關係，核與其等就系爭土地有無存在借名登記關係無涉。原告復主張系爭土地由其使用，且持有土地所有權狀，被告從未向其請求給付租金等語，固為被告所不爭執（見三、第八、十一、十二項)。然兩造為姊弟關係，被告數次以自己名義，代原告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及辦理支票存款帳戶供原告使用等情，已如前述，可見兩造於本件起訴前感情甚篤，則被告基於照料胞弟之情感及信任關係，無償提供原告使用系爭土地，並由原告持有土地所有權狀，以便利請領相關農業補助，亦無悖於常情之處。況且，證人張雨水並未為移轉系爭土地與原告之意思表示，業如前述，自不得依上述原告使用系爭土地等情事，推認原告乃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而謂兩造間存在借名登記關係。
  ㈦原告復主張其於105年7月26日將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其子張震銘後，被告於106年、108年、110年3次前往鹿信合作社辦理系爭土地之貸款借據換單時，便已知悉張震銘為5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卻未為反對表示，可見系爭土地實際為原告所有云云。然觀諸鹿信合作社辦理系爭土地借款之同意書及借據所載（見本院卷第275至283頁），張震銘係於連帶保證人之欄位署名，且除張震銘外，張雨水與張心詠亦擔任連帶保證人，是被告自上開書證內容，實無從判別出張震銘已登記為54地號土地之共有人，自不得以被告未及時提出反對表示，即謂其非系爭土地之實際所有權人。至被告就原告辦理54地號土地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張震銘之行為，對原告及張震銘提出偽造文書罪告訴，固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288號為不起訴處分（見三、第十五項)。然該案檢察官於刑事案件偵查中，並傳喚證人張雨水到庭作證，其就證據取捨及法律關係所為認定，固與本院不同，然檢察官不起訴之處分書，本無拘束民事訴訟之效力（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自不得憑此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其與張雨水具移轉系爭土地之意思合意，且兩造間就系爭土地存有借名登記契約，從而，原告主張其已終止兩造間借名登記關係，類推適用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41條第2項及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等規定，擇一請求被告將23地號土地及5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2分之1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鍾孟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茂盛



